玉溪市商务局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申请内容：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许可申请。

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适用于玉溪市行政区域内符合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范围的企业法人。

不予受理的法定情形：不符合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的企业不在本行政许可受理范围。

二、设定及办理依据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九条：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0号）第五条：从事对外劳务合作，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经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三、实施机关
玉溪市商务局是办理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行政机关，负责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查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四、办件类型
承诺件

五、许可条件

予以许可的条件：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 

2、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600万元人民币；

3、有3名以上熟悉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管理人员；

4、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制度； 

5、法定代表人没有故意犯罪记录。 

六、政策、技术、数量限制

本行政许可无政策、技术、数量限制。

七、申请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份）
	复印件（份）
	电子版
	材料来源

	1
	申请报告
	2
	
	wps+pdf格式
	申请人自备

	2
	申请表
	2
	
	pdf格式
	申请人自备

	3
	营业执照
	1
	2
	pdf格式
	申请人自备

	4
	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600万元人民币的证明
	1
	1
	pdf格式
	申请人自备

	5
	公司相关经营管理制度、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制度
	2
	
	pdf格式
	申请人自备

	6
	3名以上劳务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1
	2
	pdf格式
	申请人自备

	7
	法定代表人无故意犯罪记录证明或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1
	1
	pdf格式
	公安部门核发


    注：1、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2、申请材料下载网址链接 https://zwfw.yn.gov.cn/portal/#/work-service/guide-detail?id=b3bad94c80df4a11b75e53b127c28db8&matterId=b3bad94c80df4a11b75e53b127c28db8。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2个工作日。

（注：发证机关现场核查以及申请人整改现场核查发现的有关问题和修改有关申请文件、资料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此期限内）。

九、审批收费

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十、办理流程

（一）申请

申请材料提交方式：

1.窗口提交 

地址：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T区1-4号窗口。

交通方式：可乘坐第4路公交车到自然人服务中心站下车即可到达。
提交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网络提交
网址：https://zwfw.yn.gov.cn/portal/#/home云南省政务服务网。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受理
现场受理时，申请被受理的，申请人可获得实施机关出具的受理通知书；申请不被受理的，申请人可获得实施机关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提交申请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人可获得实施机关出具的补正材料通知书。   

（三）审核
作出受理决定后应由相应人员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审查是否符合本行政审批的法定条件，对提交的材料较复杂需申请人说明的可与申请人进行会谈，并制作会谈记录。涉及重大事项的，应根据《云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审查。

许可决定及送达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日内，许可结果将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上公开。
办理结果：经审核，符合许可条件的，在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做出予以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对予以许可的单位，颁发《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

送达方式：申请人到溪市红塔区太极路中段亚太汽车城内玉溪市政务服务大厅统一出件处区直接领取。

十一、许可服务

（一）咨询 
1.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地址：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T区1-4号窗口。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电话咨询。电话号码：0877-2027024。
2、咨询回复

工作人员根据本业务手册所列事项规定进行相关解释，同时告知玉溪市政府信息公开网查询下载和详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二）办理进程查询

电话查询：0877-2027024

（三）监督投诉

1.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B106办公室电话：0877-2072101。
2.纪检监察投诉：玉溪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0877-2072813。

（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申请人对本行政许可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申请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60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申请人依法向玉溪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诉讼：申请人也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向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棋阳路东风加油站旁。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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